           遠雄京都停車場管理辦法
第1章   總 則
第1條  為加強遠雄京都社區（以下簡稱本社區）地下室停車場之管理，以確保停車秩序及
         安全，特依本社區規約第二十五條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6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俾供遵循。
第2條   本社區地下室停車場分為地下一樓至四樓等平面式之停車空間。
第3條   本社區地下室停車場地下一樓至地下四樓之區分所有權人所有之汽車停車位(詳如
         所有權人及使用人名冊)，其使用範圍依區分所有權人買賣契約登載之停車位車位編
         號範圍使用之。
                   第二章  停車位之使用

第4條   停車位之所有權人或其租借者或租用之使用人(以下簡稱使用人)，應依使用執照  附圖、登記機關之車位編號或分管協議範圍使用之。
第5條   車輛停放管制如下：

     一、車輛應依規定停放於停車場，不得停放於防火隔間、通道、他人之停車位或禁
         止停車之空地、通道等地點。

     二、停車場之依建築法規定為停車及避難使用，停車場除停放汽、機車及腳踏車以  

         外，不得堆放任何物品以維護停車場之公共安全。

     三、本停車場禁止外車進入，住戶亦不得私自轉借「汽車停車證」帶領親友之車輛
         停放，如因轉借而發生意外事故，原持有人應負一切責任。（本社區無臨時停車
         位，如有必要請關係住戶自行安排，通知物管中心申請「臨時停車證」手續，
         並繳交清潔費1小時20元整後方得進入）。
     四、身心障礙及行動不便人士，搭乘殘障巴士或計程車者，比照救護車方式臨停，
         每次以30分鐘為限。定期就醫者，可向物管中心事先申請專案定期臨停，每次 

         以30分鐘為限。
第6條   如有違反第五條規定者，物管中心服務人員應將該違規車輛、物品或雜物拍照存證，
         同時並貼勸導單將「車輛之車籍、顏色、停放地點」、「物品或雜物、擺放地點」等
         資料公告於公告欄，且通知車主或物主移走，並報請管理委員會或主管機關處理。
第7條   停車位不得轉作停車以外之用途，緊急避難不在此限。
第8條   車輛進出停車場全面禁止吸菸，行駛時應開大燈並請依燈號減速慢行且應讓駛出
          停車場之車輛先行。
第9條    停車設施或機械設施如有損壞，使用人請立即通知物管中心服務人員處理。
第10條   緊急情事發生或遭跟蹤、脅迫時，可使用停車場之緊急求救按鈕對講機（物管中心
          應標示並公告之）與管理中心聯繫。
第11條   車主離開車輛時，應先確認門窗、門閘是否上鎖，以防車輛或物品失竊毀損等。
第12條   停放於停車場之車輛如遭毀損、失竊或其他損害，管理委員會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惟請物管中心協助處理。但因物管中心服務人員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管理 

          委員會應協助使用人向該物管中心服務人員及其雇主請求損害賠償。
第13條   停車場禁止放置車輛以外之物品或雜物，如有損害或遺失，管理委員會不負損
          害賠償責任。
第14條   本社區地下室停車場地下二樓所劃設之「裝卸區-停車位」，係僅供「住戶裝潢
          維修上、下貨物」、「住戶訪客」、「社區活動蒞臨貴賓」、「物管、俱管中心服務
          人員出勤(各一)」等用途，如有違規情事，比照第6條之規定事項辦理。
第三章  附  則

第15條   本社區停車場地下一樓至地下四樓，每一汽車車位每月收取清潔費新台幣300
          元；機車及腳踏車之停車區域位於地下一樓，其管理方式由物管中心規劃「清潔
          費收取金額及方式」等事項管理之。地下二樓至地下四樓停車場，全面禁止機車
          及腳踏車進入，若因強行進入發生意外時，應自行負責，若因此造成其他車輛及
          設施毀損時，應負賠償及法律上責任。
    遠雄京都機車、電動機車注意事項如下:

1、 本社區地下一樓機車停車位屬約定使用，機車位含電動機車位共計626位(電動機車位共計132位)，其中10個電動機車位由管委會劃定為公共充電專用區。其餘車位由區分所有人共同公有及使用。機車停車位供機車、電動機車及腳踏車停車使用，不得供作其他用途，惟緊急避難不在此限。

2、 機車位每戶均有一個使用權，每年抽籤機車位壹次，機車位的使用權請住戶憑權狀或租賃證明至服務中心登記抽籤，第一次每戶限額一車位，公告七日若尚有車位，舉辦第二次抽籤，開放兩輛需求住戶抽第二個車位，公告三日若尚有車位，開放參輛需求住戶抽第三個車位，各區設籤筒各自抽籤，住戶憑中籤號碼至服務中心登記核發車證，服務中心始可發放機車停車證，並發放遙控器一枚須收押金500元，不續用時遙控器歸還服務中心檢查無損後退還押金，住戶憑車證號碼停放同號碼車位，尚未入厝之住戶將發通知函保障其權利。使用權登記後每一車位收取每月100元清潔費，第二或第三車位使用登記須簽切結書，以保障住戶第一個機車位之使用權利，服務中心按登記順序做為退回使用權之依據（破月以當月15日為使用登記之基準日)，通知住戶前來辦理。

    三、車位之出租對象限為本社區住戶。
    四、如有機車、電動機車位需求之住戶，須先至物管中心登記停放之機車牌照號
        碼，登記領取停車證，並確實黏貼於龍頭上，以利控管。
    五、電動機車如需使用充電功能請至管理中心登記，充電一次三小時為基本單位，
         一次收取費用新台幣30元，並於管理費收費時繳納車位使用費。
    六、腳踏車一律由大雅路機車道進出不得乘騎，並請注意安全，如造成意外事故後
        果自行承擔，管委會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16條   本社區地下室停車場車輛限制高度為200公分。

第17條   各出入口管理方式如下：
    一、22:00~07:00時段汽機車及腳踏車進出以鐵捲門控管。
    二、機車及腳踏車限由大雅路出入口之機車及腳踏車專用道進出，不得由汽車出
        入口專用道進出。
3、 禁止人員由汽、機車出入口進出，如有發生任何違反前述規定者，造成意外事故時，後果自行承擔，管委會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18條   汽車、機車及腳踏車進出本社區地下室停車場請張貼「停車證」，「停車證」之樣 

          式由物管中心統一製作發予使用人並造冊登記車號列管備查。
    停車證貼放方式如下：
    一、「機車停車證」張貼標示於機車、腳踏車車身正面明顯位置，以利辨識。

    二、「汽車停車證」（含「臨時停車證」）請置於汽車擋風玻璃左下方，以供辨認。

第19條   停車場之遙控器，不得轉借他人或未經遺失報備自行複製，如因轉借或自行複製
          而發生意外事故時，原持有人應負法律及一切賠償之責任。
第20條   本社區地下室停車場最高速限為20公里，停車場內禁止寵物逗留或排遺、漏油、
          喧嘩、亂鳴喇叭、試車、蛇行、疾駛、煙蒂、檳榔汁等情事，若因車主違反前述規
          定而撞傷（損）他人、車輛及設施時，應自負法律及一切賠償責任，管委會不負損
          害賠償責任。
第21條   車輛維修、更換輪胎等情事時，不得佔用通道，以維持場內暢通。並不得於地下 

          室停車場內修理引擎及沖洗車輛。車輛啟動後應儘速駛離，以免造成空氣污染。
第22條   車輛故障致引擎起火時，車主應迅速通知物管中心服務人員處理，並立即通知鄰
          近車輛駛離免遭波及，並進行滅火等緊急應變處理。
第23條   車內外不得放置危險物品，並禁止以任何方式儲存汽油或其他保養油料或放置私
          人物品或雜物(如易燃、爆炸物)，如物管中心服務人員發現有直接事證時，物管 

          中心服務人員對車主予以告知後，車主應予配合且立即清除，不得拒絕，以免觸
          犯公共危險罪。
第24條   嚴禁兒童於停車場內嬉戲玩耍，甚至騎乘迷你車，溜冰鞋，若因此發生意外或撞
          傷他人、車輛或公物，家長需負完全賠償責任，並予以公告周知。
第25條   停車場內之照明應節約使用，並請維護清潔，不隨意製造垃圾，發揮公德心。
第26條   停車場內之公共機電設備應由物管中心專責人員管理，嚴禁隨意開啟。若發現公共 

          機電設備有損壞之情形，請即通知物管中心派員處理。
第27條   汽車、機車及腳踏車請按時繳納停車清潔費，未依規定繳費者，依照財務收支管
          理辦法之規定處理。
第28條   駕駛人因停放車輛不慎造成停車場之公共設施(備)撞損，應立即通知物管中心服務
          人員並負完全維修賠償之責。
第29條   重型機車視同於汽車，一律停放於汽車停車位。

第30 條   停車證分汽車及機車兩種，遺失補發需簽切結書，汽車每件酌收工本費新台幣300
          元整，機車每件酌收工本費新台幣150元整。

第31條   車輛行進請依停車場車輛行進動線指示通行，行進間並請注意行車安全，如發生交 

          通事故，因非公共道路須由雙方通知保險公司處理，若雙方均無保險將交由地方調
          解委員會處理。

第32條   依所有權之車位停車，車頭請一律朝外停放。

第33條   車位移轉規定如下：

  一、汽車車位所有權人不可將車位租、售非本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或非社區住戶。

  二、車位如有異動應即時向物管中心辦理變更資料登記。前述申請程序應由新車位
      所有權人或租用人憑權狀影本、買賣（租賃）契約、管理費繳清證明向物管中
      心辦理變更資料登記。

第34條   本辦法經管委會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遠雄京都汽車臨時停車驗放單。

    (2)遠雄京都違規勸導單。
    (3)遠雄京都機車使用權切結書。

 (4)遠雄京都汽車、機車證遺失補發切結書。
    (5)遠雄京都巡邏紀錄表。
。
(附件一)    遠雄京都汽車臨時停車驗放單

	進場日期時間：                  離場日期時間： 

	臨時停車位號碼：

	車牌號碼：
	人數：

	載運情況：□訪客 □施工組 □送貨 □搬家 □其它：

	證件：□身份證 □駕駛執照 □健保卡

	證號：                  車主聯絡電話：

	事主：　地址:        號        樓
　　　　戶別：              

	事由：

	住戶聯絡電話：


(附件二)        遠雄京都違規勸導單
親愛的住戶您好：為了考量社區之公共安全及整體防護，對於下列違規事項，請您於   月   日前儘速處理，逾期不處理，物管中心將依規定公告「違規相片與住戶資料」，請自重配合，如不依勸導後果自行負責！

編號：

違規：□汽車 □機車 □梯廳 □安全梯   □其它   

日期：    年    月   日
	ˇ
	違    規    事    項

	
	非本社區車輛，任意進入停放；請儘速駛離。

	
	占用他人車位。

	
	未依規定停放於車格內。

	
	占用公共區域。

	
	堆置雜物。

	
	未放置停車證。

	
	其它：

	違 規 說 明
	

	戶號：
	

	車號 ：
	


本單一式兩聯物管中心保存副聯

※ 敬請各住戶配合社區各項管理辦法規定，共創安全有序之生活環境。

※ 請將自己愛車停在自己的位子上，如有更改車號請到物管中心登記。

※ 安全梯及梯廳不可推放如腳踏車、鞋櫃等物品。

遠雄京都管理委員會  啟

(附件三)    遠雄京都機車使用權切結書
本社區有548 戶規劃 一個機車位，每戶均有一個使用權，每年抽籤機車位壹次，因考量日後住戶需求改變，影響每戶有一個機車位的使用權利，本人            同意依「停車場管理辦法」之規定，無條件退回□第二機車位、□第三機車位之使用權，以當月15日為基準日辦理退費，遙控器歸還物管中心檢查無損後退還押金500元。

本人願遵守本切結書，絕無異議！

此致

遠雄京都管理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身份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遠雄京都汽車、機車證遺失補發切結書

汽車證及機車證為物管中心管理停車場重

要之依據，為避免一證多用或遭人冒用，本人            遺失

    □機車證              

    □汽車證             

同意依「停車場管理辦法」所規定補發汽車每件酌收工本費新台幣300元，機車每件酌收工本費新台幣150元。

如與事實不符，本人願承擔應有責任，絕無異議!

此致

遠雄京都管理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身份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遠雄京都巡邏紀錄表
	遠雄京都巡邏狀況紀錄表

	日期
	時間
	地點
	所見事實
	處置概要
	紀錄人

(時間)

	
	
	
	
	
	

	
	
	
	
	
	


記載說明：

1、 本表以逐日逐行填寫，不得以修正液塗改，如記載錯誤，得直接劃去並續字或續行記載，勿空行空字，記載完畢在末行劃線隔開。

2、 日期、時間：乃所見事實發生與結束時間，若事實持續進行，則結束時間不須記載。

三、 所見事實：係巡查時所見事實之狀態。

四、 處置概要：係巡查人員對所見事實當時採取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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